
关于各类奖金补贴 

个人所得税计税规则说明 

 
为帮助扣缴义务人了解各类补贴奖金个人所得税计税规

则，公平税负，规范和统一扣缴行为，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政策规定 

（一）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在取得收入时由支付方预扣预

缴税款，次年3月1日-6月30日期间由纳税人自行汇算清缴，

税款多退少补。 

（二）工资薪金所得。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取得的与任职或

者受雇有关的正常工资、各种名目奖金、津贴、补贴均属于工

资薪金所得范围，应当依法按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解读：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

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

有关的其他所得。 

2.从目前我市工资薪金发放形式看，个人收入主要来源于

两部分：一是财政结算中心统一发放的工资部分，包括第 13

个月工资；二是由各单位自行发放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 



二、一般性收入项目 

从目前我市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薪收入结构来看，具体情

况如下： 

（一）属于不征税项目，不需要申报的： 

1.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发放的独生子女费、托儿补助费，以

及干部职工退休时按规定一次性将取得的独生子女补助； 

2.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取得的差旅费津贴，即：180 元/

天·人。 

解读：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

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4]89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下

列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或者不属于纳税人本人

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收入，不征税: 

1.独生子女补贴； 

2.托儿补助费； 

3.差旅费津贴。 

（二）需要申报但不需计算缴纳个税的： 

1.省级人民政府及以上部门发放的精神文明奖，由扣缴单

位按照“偶然所得”→“免税收入”--“省级、部级、军级奖

金”申报； 

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省级人民

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

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纳个人所得税。 

     需要说明的是，省直机关工委、各厅局、市、县级政府

及其部门评选的文明单位称号取得的奖金，应当依法计算缴纳

个人所得税。 

2.政府规定标准发放的公务用车补贴，由扣缴单位按照工

薪所得→“扣除”→“其他”申报。 

解读： 

目前我省执行的标准：650 元/月·人（科级）、960 元/

月·人(副处级）、1040 元/月·人（正处级）…… 

此外，对事业单位中属于公务员身份的人员（一般是中高

管），按照有关规定取得的公务用车补贴按照该条规定申报。 

3.政府规定标准发放的取暖补贴，由扣缴单位按照工薪所

得→“扣除”→“其他”申报； 

除上述收入项目外，其他所有工资（包括“十三薪”）、各

种名目奖金、津贴、补贴均属于应税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未休

假补贴、绩效考核奖、综合治理奖、平安建设奖等）。 



扣缴单位应按照税法规定在发放时计算扣缴个人所得税。

年度终了后，依法需要办理退（补）税的干部职工，应在 3

月 1日-6月 30日期间自行办理汇算清缴申报，税款多退少补。 

三、补扣税款的时间 

（一）追溯时间：2021 年 1月 1 日以后发放的各类奖金、

津贴、补贴等属于工资薪金所得的收入，无论该项收入是哪一

年的奖金、补贴、津贴，只要是今年发放的，均属补扣税款范

围。 

（二）申报时间：12月 15 日前（法定申报期内）全面完

成。 

需要注意的是，办理申报必须在法定申报期内，逾期系统

会自动产生滞纳金。 

四、扣缴申报方式 

根据我市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发放形式，区别以下情形确定

申报补缴方式： 

（一）一处发放。即：工资、奖金、津补贴都在一处发放

（本单位或是财政支付中心）。 

将此次需补缴个税的收入总额与 11 月份工资总额合并，

重新计算 11月份应扣缴的税款，并在 2021 年 12月 15日前办

理扣缴申报入库。 



举例：某单位 11 月 10 日已发放工资，税款已代扣，待次

月 15日内申报入库。该单位职工李某 11 月 10 日应发工资

10000 元，应交税款 100元。单位根据本次整改要求，统计出

李某2021年1月1日以后取得的未扣税补贴奖金共40000元，

则该单位应将李某 11月份应发工资 10000元与 40000元合并，

按照 50000 元重新计算出 11 月应交税款为 2000 元(假设数)。

单位在 2021年 12 月 15日前按照该税款申报入库。由于该单

位已经预扣 11 月份工资个税 100元，则此次整改应补缴个税

为 2000-100=1900 元。 

（二）两处发放。即：正常工资由财政统发，其他奖金、

津补贴由任职单位发放。 

按照谁发放谁扣缴的原则，由原奖金、津补贴发放单位将

此次需补缴个税的收入总额，直接作为 1 个月的工薪收入，不

扣除任何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三险一金、“起征点”5000元等），

直接找适用税率计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并在 2021年 12

月 15日前办理扣缴申报入库。 

举例：某单位职工张某 11 月 10 日已发放工资，税款已由

财政部门代扣。11 月份本单位未发放任何收入。单位根据本

次整改要求，统计出张某 2021年 1月 1 日以后取得的未扣税

补贴奖金共 40000 元，则该单位应按照收入 40000元，不扣除

任何项目，直接对应税率表计算应补缴个税为：40000×10%



－2520＝1480元。单位在 2021 年 12 月 15 日前按照该税款申

报入库。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工资薪金所得实行累计预扣法，11

月份的税款计算直接影响 12 月份的税款计算。因此，不论是

一处发放还是两处发放的单位，务必在发放 12月份工资奖金

之前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完补缴税款，否则会造成 12 月份当月

税款计算不准确，也无法将准确的税后工资或奖金发放给职工。 

五、重要提醒 

（一）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未办理税务登记（扣缴登记）

的单位，请及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登记。 

（二）不重复扣除 5000 元。为减轻干部职工年度汇算压

力，对两处取得工资薪金、奖金、津补贴的，只能在一处扣除

5000 元，以避免干部职工都要汇算且产生大额补税。根据我

市发薪情况，财政统发的，每月 5000 元的费用扣除由财政支

付部门在计税时扣除，本单位在发放其他奖金、津补贴计算扣

税时，不再扣除 5000 元。（此规定年初已向市财政统发单位明

确过） 

（三）确保整改全覆盖。除在职职工外，对于退休、调离

的职工，凡是 2021年在本单位取得过补贴奖金并且未按规定

扣缴税款的，扣缴单位应履行扣缴义务，逐人通知，确保补缴

税款到位。 



（1）2021 年度之前退休、2021 年度发放奖金补贴的，任

职受雇时间可选择 2021年 1 月 1日。此时，扣缴端自动累计

扣除减除费用至补扣税款的当月。 

（2）2021年度退休并取得奖金补贴的，任职受雇时间选

择其领取退休金的当月，以避免本年度内重复扣除减除费用。 

（3）调出人员，任职受雇时间选择 2021年 11月 1 日（或

计税的月份，如 12月），并不再扣除减除费用 5000 元，具体

操作：（扣缴端）人员信息采集→人员受雇从业信息→是否扣

除减除费用（是/否），选择“否”。 

（4）状态恢复。补扣计税、申报工作结束后，应立即将

退休、调出人员的任职受雇信息恢复“非正常状态”。 

（四）按时办理汇算清缴。依法办理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

是公民的法定义务。需要办理退（补）的干部职工，应当在每

年 3 月 1日至 6月 30 日办理上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特别

是两处发放工资薪金、奖金、津补贴的职工，一般情况下都需

要办理年度汇算。对逾期不办理汇算且需要补税的，系统将按

日自动计算、加收滞纳金。各扣缴单位有责任提醒和协助本单

位职工做好年度汇算的各项工作。 

各单位在办理扣缴申报中遇到的问题，请联系主管税务机

关咨询。 

 



 

                   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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